
浦东法院召开实施

企业破产浦东新区法规

一周年暨破产审判工作

情况新闻通气会

记者 王盠 摄

快速！ 3个月内小微企业高效退出市场

某物业经营公司成立于 2007年，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主要从事物业管理、 房屋租赁等业

务。 后因经营不善， 该公司处于亏损状态， 已

无任何员工。 2022 年 5 月 25 日， 某物业经营

公司以其无力清偿到期债务且严重资不抵债为

由， 向浦东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浦东法院经审

查， 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裁定受理对某物业经

营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6 月 21 日， 通过高院

随机摇号指定某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案件受理后， 基于某物业经营公司系小微

企业、 债权债务数额较低、 债权人较少等情

况， 根据 《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治化

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 《若干规

定》） 第七条的规定， 浦东法院依法适用简易

破产程序， 在决定书中予以告知， 向管理人进

一步明确简易破产程序的时限、 节点等要求，

并通过案件材料电子送达等方式提升效率。 在

浦东法院的监督指导下， 管理人用不到两周的

时间完成了某物业经营公司的接管工作， 并积

极开展资产清点、 核查债权等工作。

2022 年 7 月 28 日， 浦东法院通过线上方

式组织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审议表决通过

了 《破产财产管理方案》 《破产财产变价方

案》， 确定了债务人应收账款打包拍卖和固定资

产拍卖的快速处置方案。 根据 《若干规定》 第

十二条关于破产财产快速变价机制的规定， 由

债权人会议授权管理人确定了应收账款打包处

置的起拍价， 管理人通过询价方式确定了固定

资产的起拍价， 并优先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拍卖。

8 月 25 日， 管理人完成了对破产财产的拍卖处

置工作， 破产财产经过网络拍卖， 两项资产的

拍卖溢价率分别为 150%和 161%。 经管理人申

请， 浦东法院于 9 月 9 日裁定宣告破产和认可

分配方案。 9 月 15 日， 管理人按照分配方案将

财产分配完毕。 同日， 浦东法院裁定终结破产

清算程序。

案件由于适用了 《若干规定》 中的破产财

产快速变价机制， 以实现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

为目标， 坚持公开、 公平、 公正原则， 推动了

破产财产的快速处置， 实现了较高的溢价率，

让市场资源配置更加高效， 维护了债权人合法

权利。 同时， 简易破产程序提升了案件审理质

效， 推动案件在 3 个月内审结， 实现民营小微

企业的高效市场退出。

成立于 2009年的某贸易公司， 是一家注册

资本仅 500 万元、 经营服装等货物进出口的小

微外贸企业。 2020 年起受新冠疫情影响， 公司

经营间断性陷入困境。 尤其 2022 年上半年以

来， 更是出现了清偿困难问题。 因其未能及时、

足额履行法院裁判文书确定的连带付款义务 10

余万元， 2022 年 3 月 4 日， 债权人某印刷公司

以贸易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

能力为由， 向浦东法院申请对贸易公司破产清

算。

浦东法院收到印刷公司的申请材料后， 及

时联系被申请人某贸易公司。 因受新冠疫情影

响， 无法通过邮寄方式有效送达， 浦东法院积

极推进全流程网上办案， 利用“上海法院办公

办案平台” 对某贸易公司进行电子送达。 在与

贸易公司取得联系后， 浦东法院通过电子卷宗

审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公司基本情况及申请事

实理由， 通过与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电话

沟通， 掌握到某贸易公司现状： 具有强烈的继

续经营愿望、 企业本身存在运营价值、 未来有

营业转优的可能。 浦东法院考虑到贸易公司受

疫情影响经营产生困难， 结合其债务金额较少

且尚存运营价值的情况， 审慎认定破产原因，

同时积极寻找企业偿还债务的可能性。

浦东法院经与印刷公司代理人沟通， 获悉

其申请目的和有关顾虑后， 从当事人实际经营

情况、 可能涉及的法律后果等角度入手， 引导

当事人换位思考。 在十余次电话沟通后， 找寻

到双方的平衡点， 促成双方签订和解协议。

2022 年 5 月 27 日， 印刷公司在线向法院提出

撤回破产清算申请。 同日， 浦东法院裁定予以

准许。

浦东法院在办理破产类案件时， 注重分析

小微企业在疫情影响下的经营发展痛点与难点，

审慎认定破产原因， 对涉疫小微企业采取挽救

措施， 积极引导当事人达成和解， 维护当事人

双方合法权益， 助力复工复产， 为小微企业带

去“不破而立” 的希望。

审慎！ 为小微企业带去“不破而立”的希望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办理破产” 是开展营商环境评

价的重要指标， 解决企业 “破产难”

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作为浦

东新区法规———《上海市浦东新区完

善市场化法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

定》 落地的重要标志， 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于 2022 年 1 月 7 日挂牌成立破

产审判庭， 这也是全国首个直辖市基

层法院破产审判内设机构。 昨天， 浦

东法院举行建院 30 周年系列发布会

的首场活动———“浦东法院实施企业

破产浦东新区法规一周年暨破产审判

工作情况新闻通气会”。 据了解， 破

产审判庭成立一年来， 共受理破产、

强制清算及其衍生诉讼案件 860 余

件 ， 企业涉及 15 个门类 、 40 个大

类， 为浦东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打

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提供了

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据悉， 2022 年， 浦东法院共受理破

产、 强制清算及其衍生诉讼案件 864 件，

其中， 申请破产清算案件 213 件、 破产清

算案件 140件、 破产重整案件 2 件； 申请

强制清算案件 262 件、 强制清算案件 210

件； 衍生诉讼案件 37 件。 审结上述各类

案件共 520件。 破产、 强制清算企业所从

事的行业共涉及 15 个门类、 40 个大类，

占比最多的 5 个门类为： 批发和零售业

162 件占 34.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88 件

占 18.5%， 制造业 67 件占 14%， 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 56 件占 11.8%， 信息传

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8 件占

3.8%， 其他还包括住宿和餐饮业、 房地产

业、 建筑业等占 17.8%。

经过分析， 破产企业以民营小微企业

为主， “三无” 企业数量多。 破产企业

中， 民营企业共 168 家占 79%， 其中，

156 家被认定为小微企业占 92.8%， 53 家

为无人员、 无财产、 无经营场所的“三

无” 企业占 31.5%。 相较于大型企业， 民

营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 融资较难，

面对近年来新冠疫情的冲击， 更容易出现

资金链断裂、 资不抵债的情形， 通过自身

力量化解经营危机的难度也更大， 亟需借

助破产程序实现救治或出清。

而强制清算的企业以国有“僵尸企

业” 为主， 传统行业数量多。 强制清算企

业中， 超 9 成为“僵尸企业”。 所涉行业

为批发和零售业、 制造业、 建筑业等传统

行业的占比超 7成。 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的政策背景下， 国有企业通过强制清算方

式淘汰落后或过剩产能、 清理处置“僵尸

企业”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明显提高。 另一

方面，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

进， 对未能转型升级的企业进行及时清

理， 能有效推进市场优胜劣汰， 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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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退出成本 为小微企业带来希望
浦东法院破产审判庭一年受理破产类案件800余件

破产企业中“三无”企业居多

浦东法院不断细化落实 《若干规定》

各项制度创新成果， 致力推进 《若干规

定》 全面贯彻落实。 根据 《若干规定》 中

的简易破产程序， 对符合优先适用条件的

简单破产案件全面适用简易程序， 对可以

适用的常规破产案件尽量适用简易程序，

在依法审理、 不损害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

的前提下， 切实提高小微企业破产办理效

率。 全年已审结的破产案件中， 78%的案

件适用简易破产程序审结， 平均审理周期

136天， 最短为 57天。

根据 《若干规定》 首创的“重整保护

期” 与“恶意不申报债权失权” 制度， 法

院制作 《债权申报通知和失权后果告知

书》， 并从破产审判庭受理首起破产重整

案件起开始应用， 向涉案的全部已知债权

人发送上述文本， 敦促管理人逐户核实送

达和债权申报情况， 规范适用流程， 促进

重整保护制度依法运行。

同时， 浦东法院创新破产管理人选

任方式， 提升破产办理市场化水平。 根据

《若干规定》 中的申请人提名管理人制度，

制作 《提名管理人申请书》 《提名管理人

告知书》 以及 《提名管理人承诺书》， 规

范申请与审查流程， 最大程度体现市场

化、 法治化原则。 全年共 8 起案件的申

请人提名了管理人， 其中已有 5 起案件

经审查依法指定了被提名机构担任管理

人。

根据 《若干规定》 关于破产财产快速

变价机制的规定， 对确需拍卖变价的破产

财产优先通过网上拍卖平台进行， 积极参

与市高院破产案件涉案信息查询平台搭建

和破产财产解封处置机制完善相关工作，

推进浦东法院破产财产快速解封、 处置工

作机制的落地实施。

浦东法院还推进全流程网上办案， 实

现高效便捷的破产办理。 积极运用线上债

权人会议系统等信息化手段， 全年共召开

网络债权人会议 61 次， 线上债权人会议

比例高达 91%， 在线参会债权人近 400

户。 浦东法院开设的“破产立案” 窗口，

由专人审查立案， 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破产

申请做到应收尽收。

坚持机制创新，落实浦东新区法规


